	
大庆市第五医院活性氧消毒粉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2025040
项目名称：大庆市第五医院活性氧消毒粉采购项目
采购类型：竞争性谈判（单价最低中标，含税）
采购需求：品名   活性氧消毒粉；      数量    1100 KG；
预算金额：单价22.59元/KG（含税）；   总价24849.00元（含税）；
参与投标供应商投标报价超出预算价格的投标无效。
公告期限：2025年11月3日至2025年11月5日止 
[bookmark: _Toc35393791]二、本项目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8359081]1、提供参与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有效的营业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以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代理人授权书。以上证件盖投标公司公章有效。
2、提供投标设备生产厂的有效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以上证件盖生产厂家及投标公司公章有效。
3、在开标现场，投标产品必须满足3个及以上厂家，否则，该项目废标。
4、生产厂家直接参与投标的需提供生产资格证明文件。供应商参与投标的需提供所投产品生产厂家的授权书。授权书加盖生产厂及投标供应商公章。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下的采购活动。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时间及地址：
投标人于2025年11月5日16时前，到大庆市第五医院二部机关楼一楼物资供应站报名。报名时需提供供应商资质（原件）、生产厂家资质（复印件）、生产企业出具的投标产品代理授权书（纸板鲜章原件，授权书内必须提供产品生产厂家网址、授权管理部门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本项目不接受电话报名。
四、投标文件要求及内容：
1、有意投标者请将投标资料密封在档案袋内，密封袋封面应分别写明招标人和项目名称，并注明“开标时间以前不得开封”字样，加盖公章。
2、标书要求：一本正本、四本副本均加盖公章及骑缝章，装订方式为胶装。（正本彩印）
3、 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单位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及项目序号（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和序号一致）；
（3）投标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 投标日期。
4、 标书内首页应为目录及对应页码（目录中的内容顺序应与投标文件所包含的项目一致）。
5、投标文件包含项目：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投标单位
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

	2
	
	税务登记证

	3
	
	开户许可证

	4
	
	组织机构代码证

	5
	
	法人授权书

	6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7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8
	报价表及技术偏离表

	9
	生产厂家资质、检测报告、厂家（或中国总代）授权书（授权书内必须提供产品生产厂家网址、授权管理部门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

	10
	安全评价报告

	11
	售后服务承诺书

	12
	质量保证承诺书


注：以上文件必须盖投标公司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五、投标报价表
	序号
	品名
	品牌
	数量
	单位
	投标报价
（单价，元）
	投标报价
（总价，元）
	交货时间
	生产厂商
	产地
	备注

	1
	活性氧消毒粉 
	
	1100
	KG
	
	
	合同签订后10 日内到货。
	
	
	

	合计（人民币，含税）
	大写：
	小写：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28359082]
六、技术偏离表
	序号
	招标技术要求
	投标技术响应
	偏离情况

	1
	要求产品内含单过硫酸氢钾在18%-35%之间
	
	

	2
	氯化钠含量在5%-6%之间
	
	

	3
	活性氧含量为10%-20%之间
	
	

	4
	投标产品每日用量不得高于现用活性氧消毒粉日均用量。且以我院委托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污水水质各项参数合格为准。（公示期内各潜在投标方可到医院进行现场考察。开标现场默认各投标方已对医院现场进行了考察并了解医院污水处理实际情况。）
	
	

	5
	招标现场提供产品样品(样品上必须有生产日期及有效期)、出厂合格证。
中标后，供应商需无偿提供活性氧检测试剂R1（主要成分：DPD、碘化钾）
	
	


注：以上参数及要求必须全部满足，否则投标无效。

七、开标与评标
[bookmark: _GoBack]1、开标时间：2025年 11月10日14时(如有变化电话通知)。
2、开标地点：大庆市第五医院二部机关楼五楼会议室。
3、开标会议由招标人组织并主持，投标人代表应携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和身份证件原件，非法定代表人参会应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原件；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到达会场，未按时参加开标会议的将视为自动弃权。
4、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视为无效：
（1）投标文件未密封和未加盖投标人公章的。
（2）未按规定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或内容不全、字迹模糊不清、影响评标的。
（3）超过截止时间未送达投标文件的。
（4）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的。
（5）未响应招标文件内容。
5、采购小组有权对投标文件提出质疑，并请投标人给予解释；转入评标阶段时，所有投标人应回避等候定标结果。
[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八、评标原则
1、签署的投标文件必须符合本标书的要求。
2、能提供最合理的投标报价。
3、服务承诺及具体服务保证措施。
4、质量承诺及具体质量保证措施。
5、在满足医院采购需求的条件下，投标报价最低者推荐为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Toc35393795]九、其它补充事宜
退出投标时限：如供应商退出投标，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72小时，否则不予退出。
[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联系人：吕嘉诚
电　话：0459-6915903
十一、质疑答复
1、投标方可在现场提出质疑问题。
2、技术方面问题由评委答复。
3、公平性问题由纪检答复。
4、不允许投标方查看院方任何资料。
十二、违约责任
1、供应商在价格、质量、数量等方面出现违约行为，医院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责任。
2、供应商不能按时提供货物或超时提供而影响医院工作的，承担相关责任。
十三、接收到中标通知后，三日内到医院物资供应站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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